
    
立法會三題：國際體育賽事的轉播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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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今日（五月二日）立法會會議上李慧議員的提問和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的答覆：  
 
問題： 
 
  二○一二倫敦奧林匹克運動會（奧運會）將於本年七月二十七日揭開
序幕。據報，取得奧運會獨家播放權的香港有線電視有限公司表示，由於
旗下免費電視台的牌照申請仍未獲批准，相信無法趕及奧運會前完成所有
法定程序，另外兩間免費電視台至今亦未主動與其商討有關轉播奧運會的
事宜，因此預料本屆不少賽事不能經免費電視頻道收看。有評論指一半港
人欣賞奧運會的機會將被剝奪，批評商業利益凌駕於公眾利益。就此，政
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三宗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申請的最新審批進展為何；就免費轉播
奧運會受阻一事，政府會否介入並與業界合作推出應變方案，讓大眾免費
觀看各項重要賽事的直播；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二）政府日後與電視台討論續牌時，會否考慮加入保障公眾利益的條
款，確保大眾可以免費觀看各項重要國際賽事；若會，詳情為何；若否，
原因為何；及 
 
（三）會否研究以公帑購入奧運會這類大型賽事的播放權的可行性；若
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國際性及地區性大型運動比賽的主辦機構一般會將賽事的播映權及轉
播權，按該主辦機構的政策及規章，以價高者得的競投方式售予合資格的
傳媒機構或其有關聯的公司。我們知悉，香港有線寬頻通訊有限公司的一
間附屬公司已獲得二○一二年倫敦奧運在本港的獨家播映權。由於奧運賽
事播映權的分銷安排屬商業事宜，我們會尊重有關廣播機構所作的商業決
定，並已呼籲該些廣播機構在磋商轉播安排時，能以廣大觀眾的期望為依
歸。 
 
  就提問的三部分問題，我的答覆如下： 
 
（一）城市電訊（香港）有限公司、奇妙電視有限公司及香港電視娛樂有
限公司分別提交了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的申請。根據現行的《廣播
條例》（第562章），通訊事務管理局（通訊局）須考慮就本地免費電視節
目服務牌照提出的申請，並就該等申請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作出建
議。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經考慮通訊局作出的建議後，可向合資格的牌
照申請人發出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 
 
  早前，通訊局的前身，即前廣播事務管理局（前廣管局），已按照
《廣播條例》及既定程序完成有關評核工作，並就三份申請向行政長官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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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政會議作出建議。由於申請結果對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市場影響深
遠，政府一直根據法例要求及既定程序，盡快且謹慎地處理前廣管局提交
的建議，當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就牌照申請作出決定後，便會公布結
果。 
 
  至於二○一二年倫敦奧運的轉播安排，我必須指出這與申請本地免費
電視節目服務牌照是兩項完全不同的事宜，當局會分開處理。正如我在前
言中解釋，競投賽事轉播權屬商業決定，透過商業磋商達致轉播安排是最
理想的做法。從經驗所得，獲得獨家轉播權的收費電視台一般都會在賽事
舉行前與免費電視台商討商業上的轉播安排。此外，根據以往經驗，除了
在家中收看電視外，市民亦可透過不同方式（例如互聯網、手機流動網絡
等）以及地點（例如商場、酒吧、食肆等），觀看體育賽事。政府會繼續
鼓勵各方達成商業協議，提倡他們顧及廣大觀眾的期望。 
 
（二）世界各地每年都有舉辦不同的大型體育活動，賽事轉播的安排由有
關主辦機構按賽事的性質和運作需要而制訂。有關賽事的轉播權由哪間機
構投得、有關機構是否持牌機構、轉播權是否獨家，均不能一概而論，在
牌照內加入規範性條款並不能確保觀眾可免費觀看各項重要國際賽事。基
於競投賽事的轉播權屬商業決定，我們認為透過商業磋商達致轉播安排是
最理想的做法。 
 
（三）競投國際體育盛事轉播權屬商業決定，世界各地政府一般不會直接
參與或介入，香港亦不例外。體育賽事轉播權費用的作價，由市場主導，
主要視乎有關賽事受歡迎的程度、比賽的性質、主辦機構的政策等而定，
很難一概而論。而舉世矚目的體育盛事，例如世界盃及奧運會的轉播權
費，就會動輒超過億元，要政府動用大筆公帑參與競投，是否恰當成疑之
外，還須考慮此舉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香港一向被譽為區內最開放自由
的廣播市場之一。如果政府參與競投體育比賽的轉播權，會被視為介入商
業市場，與商爭利，對本港作為亞太區廣播樞紐的聲譽和地位會帶來負面
影響。 

完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１３時２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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